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

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六    股票期貨

契約結算保證金金額

為期貨價格乘以契約

乘數乘以風險價格係

數。 

前項所稱風險價格

係數，係參考一段期間

內標的證券價格變動幅

度、景氣循環及其他可

能因素，估算至少可涵

蓋二日價格變動幅度百

分之九十九信賴區間之

值。其計算方式，由本

公司另訂之。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

證之股票期貨契約加掛

一千受益權單位者，其

結算保證金按同一標的

證券約定標的物為一萬

受益權單位之股票期貨

契約結算保證金之十分

之一計算，不適用第一

項之規定。 

第四條之六    股票期貨

契約結算保證金金額

為期貨價格乘以契約

乘數乘以風險價格係

數。 

前項所稱風險價格

係數，係參考一段期間

內標的證券價格變動幅

度、景氣循環及其他可

能因素，估算至少可涵

蓋二日價格變動幅度百

分之九十九信賴區間之

值。其計算方式，由本

公司另訂之。

配合本公司新增股票期

貨契約標的證券為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者，得視市場狀況加掛

約定標的物為 1,000受益

權單位之受益憑證之股

票期貨契約，為明定該契

約結算保證金計算方式，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五條    股價指數類期

貨契約及商品類期貨

契約依第四條及第四

條之四規定經每日計

算之結算保證金金額，

相較於現行收取之結

算保證金金額變動幅

度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

時，結算保證金之收取

得調整之，並依第四條

第三項及第四條之四

第五條    股價指數類期

貨契約及商品類期貨

契約依第四條及第四

條之四規定經每日計

算之結算保證金金額，

相較於現行收取之結

算保證金金額變動幅

度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

時，結算保證金之收取

得調整之，並依第四條

第三項及第四條之四

配合本公司新增股票期

貨契約標的證券為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者，得視市場狀況加掛

約定標的物為 1,000受益

權單位之受益憑證之股

票期貨契約，為明定該契

約結算保證金調整方式，

爰修正第五項規定。 



第三項規定進位。 

 股價指數類選擇

權契約依第四條之一規

定之結算保證金，除權

利金外，所計算之標的

股價指數乘以指數每點

價值乘以風險價格係數

之金額，其變動幅度達

百分之十以上或視市場

狀況於必要時得調整

之，新臺幣報價之契約

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

下部分無條件進位；美

元報價之契約以百元為

整數，百元以下部分無

條件進位。 

小型臺指期貨契約

與客製化小型臺指期貨

契約、小型電子期貨契

約及小型金融期貨契約

之結算保證金，各依臺

股期貨契約、電子期貨

契約及金融期貨契約之

結算保證金調整時調整

之，其調整收取金額，

依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

辦理，不適用第一項之

規定。 

商品類選擇權契約

依第四條之五規定之結

算保證金，除權利金外，

所計算之標的商品價格

乘以契約規模乘以風險

價格係數之金額，其變

動幅度達百分之十以上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時

得調整之，其收取標準

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

第三項規定進位。 

 股價指數類選擇

權契約依第四條之一規

定之結算保證金，除權

利金外，所計算之標的

股價指數乘以指數每點

價值乘以風險價格係數

之金額，其變動幅度達

百分之十以上或視市場

狀況於必要時得調整

之，新臺幣報價之契約

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

下部分無條件進位；美

元報價之契約以百元為

整數，百元以下部分無

條件進位。 

小型臺指期貨契約

與客製化小型臺指期貨

契約、小型電子期貨契

約及小型金融期貨契約

之結算保證金，各依臺

股期貨契約、電子期貨

契約及金融期貨契約之

結算保證金調整時調整

之，其調整收取金額，

依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

辦理，不適用第一項之

規定。 

商品類選擇權契約

依第四條之五規定之結

算保證金，除權利金外，

所計算之標的商品價格

乘以契約規模乘以風險

價格係數之金額，其變

動幅度達百分之十以上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時

得調整之，其收取標準

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



下部分無條件進位。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

證之股票期貨契約依第

四條之六規定經每日計

算之結算保證金金額，

其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

以上或視市場狀況於必

要時得調整之，其收取

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

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

位。加掛一千受益權單

位者，依同一標的證券

約定標的物為一萬受益

權單位之股票期貨契約

之結算保證金調整時調

整之，其調整收取金額，

依第四條之六第三項規

定辦理。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

證之股票選擇權契約依

第四條之二規定之結算

保證金，除權利金外，

所計算之標的證券價格

乘以履約價格乘數乘以

風險價格係數之金額，

其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

以上或視市場狀況於必

要時得調整之，其收取

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

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

位。 

  匯率類期貨契約

依第四條之七規定經每

日計算之結算保證金金

額，相較於現行收取之

結算保證金金額變動幅

度達百分之五以上者，

下部分無條件進位。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

證之股票期貨契約依第

四條之六規定經每日計

算之結算保證金金額，

其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

以上或視市場狀況於必

要時得調整之，其收取

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

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

位。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

證之股票選擇權契約依

第四條之二規定之結算

保證金，除權利金外，

所計算之標的證券價格

乘以履約價格乘數乘以

風險價格係數之金額，

其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

以上或視市場狀況於必

要時得調整之，其收取

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

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

位。 

  匯率類期貨契約

依第四條之七規定經每

日計算之結算保證金金

額，相較於現行收取之

結算保證金金額變動幅

度達百分之五以上者，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

時，結算保證金之收取

得調整之，並依第四條

之七第三項規定進位。 

標的證券為股票之

股票期貨契約及標的證

券為股票之股票選擇權

契約保證金調整作業規

範，由本公司另訂之。 

本公司依本條規定

所為之結算保證金調

整，於公告日之次一一

般交易時段結束後起實

施。 

或視市場狀況於必要

時，結算保證金之收取

得調整之，並依第四條

之七第三項規定進位。 

標的證券為股票之

股票期貨契約及標的證

券為股票之股票選擇權

契約保證金調整作業規

範，由本公司另訂之。 

本公司依本條規定

所為之結算保證金調

整，於公告日之次一一

般交易時段結束後起實

施。 


